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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三 甲 英語文 國語文 歷史 公民與社會 應用力學 地理 體育

機 三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板 三 甲 〞 〞 機件設計 〞 機械工作法 〞 工程力學 〞 機械材料 〞

製 三 甲 〞 〞 機件設計大意 〞 〞 〞 應用力學 〞 〞 〞

室 三 甲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電 三 甲 〞 〞 電機控制 〞 〞 電子電路 〞 電機機械 〞

電 三 乙 〞 〞 工業電子學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資 三 甲 〞 〞 電路學 〞 〞 電子電路 〞 邏輯設計 〞

資 三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化 三 甲 〞 〞 〞 〞 化工原理 〞 〞

化 三 乙 〞 〞 〞 〞 高分子化學 〞 〞

機 加 三 英文閱讀 實用工作法 〞 應用力學 綜合球類

餐 三 甲 英語文 國語文

餐 三 乙 〞 〞

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

機 二 甲 英語文 機件原理 全民國防教育 文法與句型練習 機械材料 文本思辨 機械力學 生物 體育

機 二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板 二 甲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製 二 甲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室 二 甲 〞 設計與生活美學 〞 〞 〞 造形原理 〞 〞

室 二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電 二 甲 〞 電子學 〞 〞 〞 電工機械 化學 〞

電 二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資 二 甲 〞 電子學 〞 〞 〞 微處理機 〞 〞

資 二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化 二 甲 〞 化工裝置 〞 〞 〞 基礎化工 分析化學 〞

化 二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機 加 二 應用數學 應用國文 機件原理 〞 歷史 機械力學 生物 綜合球類

機 一 甲 英語文 英語聽講 美術 物理 機械製造 體育

機 一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板 一 甲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製 一 甲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室 一 甲 〞 〞 〞 物理A 〞

室 一 乙 〞 〞 〞 〞 〞

電 一 甲 〞 基本電學 〞 音樂 物理 數位邏輯 〞

電 一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資 一 甲 〞 基本電學 〞 〞 〞 基礎電子學 〞

資 一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化 一 甲 〞 普通化學 〞 儀器分析 〞 〞 化學 〞

化 一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機 加 一 英語文 數學 國語文 機械材料 美術 物理A 機械製造 綜合球類

餐 二 甲 英語文 國語文 數學

餐 二 乙 〞 〞 〞

餐 一 甲 門市服務概論 服務導論 全民國防教育 地理 英語文 國語文 數學 自然科學

餐 一 乙 〞 〞 〞 〞 〞 〞 〞

精進數學

08：30～09：40

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4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三期末評量考程表

時間

科目

班別

四月二十八日(星期二) 四月二十九日(星期三) 四月三十日(星期四)

〞

〞

〞

〞

〞

〞

〞

〞

〞

〞

〞

五月二十日(星期三)

數學

08：30～09：40

國語文

10：10～11：40

〞

〞〞

數學

08：30～09：40

國語文

10：10～11：40

〞

時間

科目

五月十八日(星期一) 五月十九日(星期二)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　　三、考試期間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，不予補考。考試當天請學藝股長於黑板寫上各節考試起迄時間。

　　四、分組考試時座位亦請分組，未安排考科的同學請自習。

　　＊本學期監考方式為隨堂考試方式實施，若該節次教務處排定考試，則由該節任課教師負責監考(跨堂考科偶有例外)。未排考試之節次視為正常上課，任課教師可視情況給予學生溫習功課或進行教學。

　　一、各科命題教師請於4月20日(星期一)前將試題擲交教務處製卷，敬請配合。謝謝！

　　二、考試期間學生仍應穿著校服並攜帶學生證，以備監考老師核驗身份用，未依規定辦理者得依校規相關規定議處之。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〞

〞

〞

〞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期中評量考程表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〞〞

〞


